执法工作案例

一、案件名称
[bookmark: _Hlk140218588]闫某某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
二、基本案情
[bookmark: _GoBack]2025年8月3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质量与安全执法分局（以下简称质安分局）执法人员对G70线福银高速（下行）刘家沟、堡子山隧道加固维修工程开展执法检查时发现，该项目交通导改作业人员李某、文某某违反交通导改组织方案中“两人协同作业”的要求，独自在隧道内进行路锥扶正作业。闫某某作为G70线福银高速（下行）刘家沟、堡子山隧道加固维修工程项目安全负责人，在开展项目安全生产管理过程中，未制止和纠正交通导改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的规定。
三、调查处理过程
2025年9月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质安分局执法人员前往施工现场对该违法问题线索开展初步核查，执法人员现场调取了相关资料，并对涉事人员进行了询问。经调查，项目部印发的《关于G70线福银高速（下行）刘家沟、堡子山隧道加固维修工程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的报告》明确闫某某担任项目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负有检查安全生产状况、排查事故隐患、制止和纠正违章作业、组织日常安全巡视及定期检查等职责；《交通导改组织方案》规定交通执勤人员作业期间须穿着反光背心，并在进行交通标志维护时严格执行“两人协同作业”制度，即一人观察车辆、一人实施维护，确保操作安全。作业人员李某证实，其与文某某在隧道内进行安全设施维护时，多次存在违反“两人协同作业”要求的行为，且项目部巡检人员发现后未予以制止；其也曾向闫某某反映该情况，但闫某某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闫某某亦承认，其在接到李某反映的情况后，仅作口头警告，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且8月30日当日，其未对施工现场开展巡查，未制止李某、文某某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2025年10月29日，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质安分局对闫某某涉嫌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四、处理结果与执行效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参照《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权裁量基准》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部分第6项“对交通运输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行政处罚，违法程度一般（存在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情形，但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处1万元罚款”的规定，对G70线福银高速（下行）刘家沟、堡子山隧道加固维修工程项目安全负责人闫某某处以罚款10000元（大写：壹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决定做出后，当事人自觉接受处罚、积极进行整改，并在规定时限内缴纳了罚款，履行了法定义务。
五、经验启示
本案是针对未发生实际事故的安全生产管理失职行为进行查处的典型案例。查处难点在于违法行为具有瞬时性，且未造成安全事故，如何有效固定证据、构建完整证据链成为关键。该案的处理不仅在事实认定与责任追究上具有警示意义，更在执法机制与方法上提供了可推广的经验。
（一）线索核查与立案相分离，提升执法规范性。执法机关在接到线索后，并未直接立案，而是首先开展初步核查，精准判断违法事实是否成立、是否符合立案条件。该步骤有效确保了立案程序的严肃性与执法启动的准确性，从源头避免程序瑕疵。
（二）调取证据相互印证，构建闭环证据体系。执法人员综合运用现场检查、合同调取、人员询问等多种调查方式，全面收集书证、证人证言与现场情况，清晰理清了从合同签订、作业实施到现场管理缺位的全过程。各类证据之间形成有效印证，建立起逻辑严密、相互支撑的闭环证据链，为责任认定奠定扎实基础。
（三）精准界定责任主体，体现过罚相当原则。通过深入调查，执法部门准确认定闫某某作为施工单位安全负责人，负有制止和纠正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职责，其失职行为直接导致现场安全管理缺位，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这一责任界定过程不仅体现了对违法行为追责的严谨性，也彰显了过罚相当的法治精神。通过对责任主体的精准锁定，避免了责任泛化或遗漏，确保处罚措施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及危害程度相匹配。同时，该案例也为类似案件的责任划分提供了参考依据，进一步提升了执法工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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